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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发布

《“十二五”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》出台

2012年6月13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《温室

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。通知指出，

为实现我国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

目标，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提

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，发挥市场机制在推动经济

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重要作用。目前，

国内已经开展了一些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交易活动，对

于培育碳减排市场意识、探索和试验碳排放交易程序和

规范具有积极意义。为保障自愿减排交易活动有序开展，

调动全社会自觉参与碳减排活动的积极性，为逐步建立

总量控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积累经验，奠定技术和

规则基础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制定了《温室气体自愿

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)，并

印发实施。

《暂行办法》包括总则、自愿减排项目管理、项目减

排量管理、减排量交易、审定与核证管理、附则6个章节。

本暂行办法适用于二氧化碳（CO2）、甲烷（CH4）、氧

化亚氮（N2O）、氢氟碳化物（HFCs）、全氟化碳（PFCs）

和六氟化硫（SF6）等6种温室气体的自愿减排量的交易活动。

《暂行办法》明确了参加自愿减排的项目范围：申请

备案的自愿减排项目应于2005年2月16日之后开工建设，

且属于以下任一类别：采用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的方法

学开发的自愿减排项目；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作为

清洁发展机制项目，但未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

事会注册的项目；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作为清洁发

展机制项目且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前

就已经产生减排量的项目；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

理事会注册但减排量未获得签发的项目。

《暂行办法》还明确了申请自愿减排项目申报程序

和备案须提交的材料，减排量核证报告包括的主要内容，

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交易细则等内容。

2012年6月16日，国务院以国发 [2012]19号文件印

发了《“十二五”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

划》）。《规划》的出台，对指导和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加快

发展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《规划》分析了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形势，

确定了“十二五”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、基本

原则和总体目标。主要发展目标是：产业规模快速增长、

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、节能环保产品市场份额逐步扩

大、节能环保服务得到快速发展。力争到2015年，节能

环保产业总产值达4.5万亿元，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

比重为2% 左右，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% 以上，

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节能环保大型企业集团。

《规划》明确了“十二五”期间节能产业、资源 循

环利用产业和环保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。① 节能产业。

节能技术和装备重点是高效锅炉窑炉、电机及拖动设备、

余热余压利用装备、节能仪器设备；节能产品重点是高

效节能家用电器与办公设备、高效照明产品、节能汽车、

新型节能建材；节能服务重点是推行合同能源管理。② 

资源循环利用产业。重点是矿产资源综合利用、固体废

物综合利用、再制造、再生资源利用、餐厨废弃物资源

化利用、农林废物资源化利用、水资源节约与利用。③

环保产业。环保技术和装备重点是先进的污水处理、垃

圾处理、大气污染控制、危险废物与土壤污染治理、监

测设备；环保产品重点是环保材料、环保药剂；环保服

务重点是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的市场化、社会化，完

善提升融资、咨询、评价等服务体系。

《规划》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措施：完善价格、收

费和土地政策； 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； 拓宽投融资渠

道；完善进出口政策；强化技术支撑；完善法规标准；

强化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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